
曾双随机办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随州市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 2023
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计划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办、管委会，区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（以下称双随机抽查）决策部

署，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

环境，经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现将《随州市曾都区市场监管

领域 2023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

印发给你们，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抽查计划

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市场监管领域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鄂

政办发〔2020〕55 号），除不适用于双随机抽查的情形和国

家部委对口安排的专项抽查检查外，已纳入本抽查计划的各

随州市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


相关部门监管行为，原则上不得随意删减；确需调整双随机

抽查计划的，通过同级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同级政府

批准后实施，并向社会公示。本抽查计划应纳入湖北省“互

联网+监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内实施，不得

“平台外操作”。对涉及重点领域食品药品、产品质量安

全和特种设备安全未列入本抽查计划的事项，按照现行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现有方式严格监管。

二、统筹安排抽查检查

各地应对照本计划安排，统筹制定本辖区部门联合双随

机抽查年度计划，结合本地监管实际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

监管部门的抽查需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依据《湖北省市场监

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二版）》，合理确定本地

部门联合抽查事项、比例和牵头发起、参与配合部门。要创

新监管方式，探索推行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、预警防控为特

征的非现场监管方式，积极推动多级联动、跨区域联合抽查、

“综合一次查”等监管新模式。

三、推进信用风险分类监管

省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平台已经建成，并与省“互联

网+监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实现了数据联动

，支持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确定抽查比例。各地抽查任

务发起部门要充分利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合理确定抽

查比例和频次，对低风险企业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，

对高风险或有不良记录的企业，依法有针对性的加大随机

抽查、现场抽查力度，实施差异化、精准化监管。



四、及时公开抽查结果

按照“谁发起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各地抽

查任务发起部门应切实履行牵头责任，在实施联合检查完成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录入湖北省“互联网+监

管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平台内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（湖北）或部门网站向社会公示。对检查中发现

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“谁许可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

管”的原则，依法做好后处理工作，在处理完成后 10 个工

作日内，向同级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，并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北）向社会公示。要强化检查

结果部门间互认，依法依规实施“守信联合激励，失信联

合惩戒”。
五、加强业务指导通报

各镇、街道办、管委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实施

本地区双随机抽查工作。市场监管领域相关区级部门要加强

对本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指导和督促。市场

监管部门将依托联席会议机制加强统筹协调，会同有关部门

共同推进各项工作，对双随机抽查工作情况予以通报，确保

工作落实到位。
各镇、街道办、管委会及市场监管领域相关区级部门于

2023 年 12 月 1 日前，将贯彻执行本计划情况、存在的问题、

对策措施及 2024 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预安排，通过邮箱报

送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席会

议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0722-3225212，邮箱:1379325868@qq.com。



附件：随州市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 2023 年度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2023 年 1 月 24 日



附件

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 2023 年度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序
号

抽查
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

比例
发起
部门

配合
部门

实施
时间

实施层级及
牵头处/科
室、单位

1
学校办学
情况抽查

1.学校招生、办
学、收费等情况
的检查

学科类校外培
训机构

15%
教育
部门

市场
监管
部门

7—8
月

区级；区教育
局基础教育科

2.学校食堂食品
安全情况的抽查

高校

每学
期不
低于
30%

市场
监管
部门

教育
部门

春秋
季开

学、五
一、十
一、元
旦等
节点

区级；区市场
监管局、区教
育局后勤服务
中心。

中小学、幼儿
园

市州
100%，
县市
不少
于 30%

市场
监管
部门

教育
部门

春秋
季开

学、中
高考
等节
点

区级，区市场
监管局、区教
育局后勤服务
中心

2

影剧院、
录像厅
（室）、
游艺厅
（室）、
舞厅、音
乐厅经营
卫生情况
抽查

3.游艺娱乐场所、
歌舞娱乐场所取
得、悬挂相关许
可证及其他情况
的检查

游艺厅（室）、
舞厅、音乐厅

3%
文化
旅游
部门

公安、
卫生

健康、
消防
救援
部门

全年
区级；区文化
和旅游局市场
股

3
宾馆、旅
店监督抽
查

4.宾馆、旅店取得
许可证情况的检
查 各类宾馆、旅

店

市、州
2%，县
级 10%

公安
部门

住建、
卫健、
市场

监管、
消防
部门

11 月
底前

区级；区公安
分局法制大队

5.宾馆、旅店治安
安全情况的检查

4
企业年度
报告抽查

6.年度报告公示
信息的检查

各类企业年报
信息

不低
于
0.5%

市场
监

管部
门

人社、
商

务、税
务部
门

全年
区级；区市场
监管局信用监
管股

5
爆破作业
单位抽查

7.民用爆破物仓
储情况的检查

民爆物品生产
单位、民爆物

100%
公安
部门

自然
资源

11 月
底前

区级（每月至
少开展一次）；



品销售单位、
爆破作业单位

和规
划、市
场监

管、应
急管
理

区公安分局法
制大队

8.爆破作业单位
有关制度情况的
检查

9.爆破作业单位
作业情况的检查

6

剧毒、易
制爆危化
品安全生
产抽查

10.剧毒、易制爆
危险化学品储存
场所治安防范情
况的检查

剧毒、易制爆
危险化学品从
业单位

省、市
级 5%，
县区
级 2%

公安
部门

应急
管理

11 月
底前

区级（每月至
少开展一次）；
区公安分局法
制大队。说明：
此项抽查未纳
入部门联合抽
查事项清单，
作为专项治理
项目实施。

7
消防产品
检查

11.使用领域消防
产品的检查

新投用的建设
工程

10%
消防
救援
部门

住建
部门

3—11
月

区级；区消防
救援大队

8

工业企业
安全生产
情况的检
查

12.工业企业职业
健康制度落实情
况的检查

存在粉尘、化
学毒物、噪声
危害因素浓
（强）度超标
且从业人员 10
人及以上的工
业企业

10%
卫生
健康
部门

人社
部门

全年

区级，区卫健
局疾控股、政
策法规股；区
人社局劳动保
障监察局

9

互联网上
网服务营
业场所的
检查

13.互联网上网服
务营业场所的检
查

经营性互联网
文化单位

3%
文化
旅游
部门

公安、
税务
部门

全年
区级；区文化
和旅游局市场
股

10
涉嫌税收
违法当事
人的抽查

14.涉嫌税收违法
的纳税人、扣缴
义务人和其他涉
税当事人的检查

涉嫌税收违法
当事人

10%
税务
部门

市场
监管
部门

全年 区级；稽查局

11

常压液体
危险货物
从业单位
监督检查

15.常压液体危险
货物罐体生产企
业

常压液体危险
货物罐体生产
企业

100%
市场
监管
部门

应急
管理

10 月
区级；区市场
监管局质量股

12
出口商品
生产企业
的检查

16.对出口商品生
产企业的检查

出口饲料和饲
料添加剂注册
生产、加工、
存放企业

10%

海关
部门

税务、
市场
监管
部门

全年

市区一体、各
隶属海关，武
汉海关企业管
理和稽查处

出境竹木草制
品生产加工企
业

10%

出口商品生产
企业

1%

出口备案食品
生产企业

10%



13
劳动用工
监管

17.各类用人单位
招工用工、工资
支付、参保缴费
等情况的检查

各类用人单
位、人力资源
服务机构、建
筑施工项目

0.5%
人社
部门

市场
监管、
住建
部门

春季、
冬季

区级；区人社
局劳动保障监
察局。说明：
清理整顿人力
资源市场秩序
专项行动、根
治欠薪专项行
动

汽车改装行业 0.5%
人社
部门

市场
监管、
住建
部门

春季、
冬季

区级：区人社
局劳动保障监
察局。（新增
事项）

14

国家常规
统计调
查、部门
统计调
查、地方
统计调查

18.调查对象依法
设置原始记录、
统计台账以及统
计数据质量情况
检查

统计调查对象 1%
统计
部门

发改、
商务、
市场
监管

部门、
科经

局、住
建局

1—11
月

区级；区统计
局办公室

15

依法必须
招标工程
建设项目
招标投标
抽查

19.依法必须招标
工程建设项目招
标投标情况的检
查

2022 年 9 月—
2023 年 8 月省
级公共资源交
易平台工程建
设招投标项目

5%或
者不
少于
40 个
抽查
对象

公共
资源
监管
部门

发改、
住建、
交通

运输、
水利
部门

全年

区级；区公共
资源交易监管
局公共资源交
易监督股

16
养老机构
监督检查

20.养老机构建筑
消防设计审查和
验收情况检查

全省备案登记
养老机构

市州
级

10%，
县区
级 30%

民政
部门

住建、
消防

救援、
市场
监管
部门

11 月
底前

区级；区民政
局社会福利和
社会事务股

21.养老机构消防
设施设备和消防
安全管理情况检
查

22.养老机构特种
设备使用单位监
督检查

23.养老机构服务
质量及安全检查

17
建筑市场
监督执法
检查

24.建筑市场竣工
验收及消防情况
检查

建筑市场从业
单位

在建
项目
的 10%

住建
部门

消防
救援
支队

11 月
底前

区住建局建筑
业管理股、市
消防救援支队
防火监督科

18
燃气经营
监督执法
检查

25.燃气经营许可
证、燃气经营监
督执法检查

燃气经营企业 50%
住建
部门

市场
监管、
消防
救援
支队

11 月
底前

区住建局所属
建筑市场管理
站（区燃气管
理服务中心）、
区市场监管局
特设股、市消
防救援支队防
火监督科



19
生态环境
监测机构
监督检查

26.生态环境监测
机构开展监测情
况的检查

生态环境监测
机构

10%
生态
环境
局

市场
监
管局

全年

区生态环境分
局法规股、区
市场监管局产
品质量股

20
机动车销
售
企业监管

27.机动车环保信
息公开检查

机动车销售企
业

10%
生态
环境
局

商务
局

全年

区生态环境分
局水气股、市
商务局消费促
进科

21
市政工程
监
督检查

28.城镇污水处理
厂设施污染防治
情况的检查

城镇污水处理
厂

10%
生态
环境
局

住建
局

全年

区生态环境分
局大队、区住
建局城市建设
管理股（村镇
建设管理股）

22
农业生产
资料监管

29.农药监督检查
农药生产者、
经营者，农药
登记试验单位

3%

农业
农村
局

市场
监管
局

全年 区农业综合执
法大队、区市
场监管局广告
股、产品质量
股30.肥料监督检查

肥料生产经营
者

10% 全年

31.通过农业机械
推广鉴定的产品
及证书监督检查

农业机械生产
经营企业

2% 全年

区农业综合执
法大队、区市
场监管局广告
股、产品质量
股

32.种子监督检查
种子生产经营
者

30% 全年

区农业综合执
法大队、区市
场监管局广告
股、产品质量
股

33.兽药监督检查
兽药生产经营
企业，兽药使
用单位

5% 全年

区农业综合执
法大队、区市
场监管局广告
股、产品质量
股

34.饲料、饲料添
加剂监督抽查

饲料和饲料添
加剂生产企业
和经营企业

6%

全年 区农业综合执
法大队、区市
场监管局广告
股、产品质量
股

23
烟草零售
店监督抽
查

35.零售市场秩序
日常检查

烟草专卖零售
许可证持证户

10%

随州
市曾
都区
烟草
专卖
局

市场
监管
局

全年
区烟草专卖局
专卖办（新增

事项）

24

工业企业
安全生产
情况的检
查

36.工业企业取得
安全生产许可证
情况的检查

各类工业企业 5%
应急
局

科经
局

全年

区应急局安全
生产基础股、
区科经局中小
企业股（新增

事项）
37.工业企业安全
生产有关制度设
置、落实等情况



的检查

25
工程质量
检测机构
监管

38.对工程质量检
测机构的监督检
查

曾都区区域内
从事建设工程
质量检测活动
的检测机构

30%
住建
局

市场
监管
局

全年

区住建局所属
建筑工程质量
和安全监督站
（新增事项）

26
行业协会
商会收费
监督检查

39.行业协会商会
收费监督检查

行业协会商会 10%
民政
局

市场
监管
局

8 月底
前

区民政局社会
组织管理股

（新增事项）

说明：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原则上由省、市、县三级自行制定并组织实施，省级部门对本系统

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指导、督办。

曾都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3年1月24日


